
填寫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

填寫自己的身分證字號 

填寫自己的姓名 

*有填寫此張申請書,要在報名表(正表)勾選申請補助及身分別*           姓名   座號 

申請同學請先上網查詢，確認該職類是否有補助過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特定對象補助查詢作業系統(https://eservice.wdasec.gov.tw/WWW/C105Q 

   115      4       12 
會計事務-資訊  (14902)  

丙  

無者免填 

X 
填寫自己的手機號碼 

身分證上的地址 

目前居住的地址 

V   

V   V   V

1020 



*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:115 年度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核

發之低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。 

*原住民:免附。 

*身心障礙者:1.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正反命影印本。             

(有效期限須為 115/4/16 之後) 。 

            2.詢問申請同學是否有協助需求(P132 附件 6) 。 

            3.持教育局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鑑定結果函

文影本同學，不得申請補助，但可申請協助需求。 

*其他身分別:請參閱簡章 P.108-115 或至實習處技檢組詢問。 

*以上證明文件之照片及各項資料皆須清晰、完整。 


